DPEX       

               WORLDWIDE

TO：                ATTN：             FAX：雙方言明運送條件如下：

1．易碎﹑易損貨品應由託運人自行加強包裝,運送途中發生毀損，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

，但仍須支付運費。
2．本公司另提供代辦保險服務,託運人可按貨品申報價值另繳大陸保險費 2％,其他國家及港、
澳地區保值費1%，參與保險者、貨品如有喪失、遺失、毀損及其他無法送達之情形時，保險公司最高得按照貨價全額賠償，但每張提單之最高保險金額以台幣50萬為限(扣關不在保險理賠範圍)。每筆保費最低收費新台幣壹千元整。
3．託運人同意如未參加本公司代辦之保險或自行委外保險，運送途中如發生貨品喪失、遺失、毀損、遭扣關無法提出貨品(如因申報不實或違反當地法律之規定、本公司不負任何責任)以及其他無法送達之情形及因之所致之任何索賠或糾紛，本公司除不計此件運費外，依貨品實際價格賠償，但賠償貨品價額若高於每公斤美金二十元，則本公司賠償責任最高以每公斤美金二十元為限，大陸海運最高以運費2倍賠償，絕無異議。如部份遺失,則按已送達與未送達重量分別計算運費及賠償。

4．運送物品為文件而喪失時，本公司應負責免費補寄，如屬原件無法補寄，或因遲到而無補寄之實益，則由本公司以金錢賠償，但賠償總金額不得超過美金五十元。
5.  託運人同意如因申報不實或違反運送當地法律之規定，託運貨品遭海關扣押或沒收，DPEX不負任何責任。

6．大陸貨品出貨前未提供批文報關者，託運人如同意委託本公司代辦必要之手續，而海關有權決定放行或扣關，若遭扣關而自託運日起，三週內貨品未能提出並送達指定地點，且承運人無法送達貨品或提出確切之貨品所在，並承諾一週內準確之派送之時間則視為遺失，按運費之二倍金額賠償。但如因託運人申報不實或違反當地法令者，本公司不負任何責任。 

7．收貨人收到貨時應立即盤點，並與承運人之派送人員核對，如有遺失應當場言明並告知承運人，否則視為全數安全送達。
8.上述各項條款，託運人皆已了解並完全同意，其他詳細約定條款依提單後所列施行，絕無異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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